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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册商标的法律保护

作者 | 马强 法学博士 海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一、问题的提出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在该条之中，

前半段规定应保护商标权以外的其他在先民事权利，包括姓名权、著作权、商号

权、肖像权等，后半段是对尚未注册但已经在先使用且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保

护，此项权利即为“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

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是指经过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在相关商

品或服务上继续使用的权利，包括权利人自身主动使用商标的权利，也包括根据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制止他人在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申请注册商标的

禁止权，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所享有的先用权抗辩资格，和根据《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所享有的制止他人实际使用与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

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标识的权利。

在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保护问题上，学者们曾有较多讨论和观点争鸣。

有学者对涉及未注册商标的先用权保护问题评述如下：1）“无论如何的在先使

用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权利’出来，也自然不会有任何的‘排他’功能”；“异

议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例外是驰名商标）”；2）“……《商标法》

第三十二条只是为了平衡商标权利保护（尤其是驰名商标）与善意在先使用者在

制度上所设定的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例外……”对此，笔者不能认同，认为需要

透彻研究如下三个重要问题，并在后文中分别剖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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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先使用且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是否具有保护的正当性基础？依据现

《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而提出异议的异议人是否无任何的权利可言，而仅

仅是一种所谓的“抗辩”资格？

第二，已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在我国商标法律体系中处于何

种地位，应得到怎样的法律保护？

第三、保护未注册商标先用权的适用条件如何？

二、未注册商标存在的合理因素

我国采取商标经注册方才获得专用权的制度，《商标法》的宗旨之一即为保

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然后《商标法》同时也赋予了未注册商标在达到已在先使用

且具有一定影响条件下在相同和类似商品上禁止在后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的资

格，同时规定了针对在后注册商标的先用权抗辩。这一保护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大

量未注册商标在市场中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未注册商标存在的合理因素至少包

括如下七类情况。

第一、因商标部分包含禁止性要素（如地名）而在整体上依然具有显著性且

经实证未产生不良影响的标识。此类标识因含有禁止注册元素而被暂时不予注册，

但因在整体上的显著性仍可发挥商标作用且在相关领域长期存在未产生任何不

良影响。例如曾被终局驳回的“中国劲酒及图”商标，至今未获注册但在相关领

域长期存在无任何不良影响产生；新近李宁公司启用了“中国李宁”商标亦未有

任何不良影响产生；含有“上海”地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及图”曾在历经波折

后最终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核准注册。这些商标即使在未注册的情况下，

也长期实际发挥商标的标识功能与作用。

第二、因构成要素固有显著性的缺乏或薄弱而需要通过实际使用而获得显著

性即“第二含义”的普通商标，既包括按照美国传统商标四分法中的描述性标识，

也包括难以被确认具有固有显著性而暂时难以注册的暗示性标识。此类商标一般



第 3 页

较难直接被商标局核准注册，需在之后的驳回复审程序或诉讼程序中通过提交大

量使用证据而证明获得显著性从而取得商标注册。此类标识在未注册情形下的使

用具有合理性基础。《商标审查与审理指南》中列出的实例包括“酸酸乳”、“黑

又亮”、“两面针”，而“五粮液”、“BEST BUY”等标识亦属于词源为描述

性文字而经过长期使用可获得保护的商标。

第三、需要通过提交使用证据以证明具有商标显著性可据以识别和区分商品

和服务来源的立体商标、颜色商标等非传统商标。尽管在理论上立体商标等非传

统商标具有固有显著性特征，实践中很多立体商标等非传统商标仍难以直接通过

商标局的审查核准而不得不在复审阶段或之后的行政诉讼中通过提交大量的使

用证据以证明经过实际使用具有了识别和区分能力，获得并增强了显著性，相应

才能获得注册。在注册之前的较长时期内，或者在根本难以注册的情况下，此类

非传统商标作为未注册商标可被长期实际使用。

第四、因被商标审查机构和法院认定与某在先商标近似而被驳回注册的某些

商标，由于官方的“混淆可能性”认定与商标保护原理或商标实践存在偏差，而

使得此类商标只能在未获注册的情况下长期实际使用并相应产生了一定影响，甚

至成为驰名商标。此类商标最终可能因排除了注册在先障碍而获得注册，也可能

作为未注册商标长期合法存在。这类商标包括多种情形，以下仅列举两类：

1、商标与在先商标所共同包括非显著的描述性元素不仅未在近似对比中识

别与排除，相反却被认为是显著部分从而导致商标被认定近似。如司法审判实践

中出现“BHG家居”被引证在先商标“家居 THE HOME WAY及图”和“好家

居”而驳回，最终法院认定“家居”没有显著性而核准“BHG家居”注册。此

类描述性元素应在商标近似判断中予以排除。实践中存在大量此类商标被驳回后

合法存在并实际使用的情况。

2、即使商标中部分显著要素相同，但整体存在明显差异，不会导致混淆。

由于商标审查存在主观性的因素，常常出现审查个案与审查标准背离，甚至历经

司法审查仍未纠正的案件。如同音双字商标，《审查标准》明确认定此类需要一

字完全相同且另一字偏旁相同的情形方才属于近似商标，如“洛其”与“洛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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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唐”与“易糖”，“天维”与“天唯”等。根据该审查标准，首字结构差异

大的“御尊”商标与在先“玉尊”商标不属近似商标。该商标在通过审查程序与

异议程序后正常注册，却在注册后遭遇无效。而无效程序中在先注册人并未提供

在先商标的知名度证据以作为考察因素。在背离审查标准与商标实践的情况下，

“御尊”商标虽被无效，但仍可作为未注册商标而实际存在使用，根本不会造成

混淆，具有获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

第五、在跨境贸易发达、国家间人员流动频繁、跨国信息流动等多重市场条

件下，存在中国享有溢出声誉而暂未注册的外国知名商标。这些商标，或者因为

中国专业媒体对相关品牌的报道而中国境内出现了大量商标尚未在中国注册的

贴附国外品牌商标的商品，相关国内销售可能使得商标已具有一定影响，而国外

权利人未及在中国申请注册，却因为其商标的实际使用和影响而可对抗商标抢注

者。“无印良品”商标即曾经遭遇抢注而在实践中为权利人长期使用，遭他人抢

注的阻碍情况并未影响该商标的实际使用。

第六、在某些特定领域由于作品名称在先使用而具备了商标显著性的标识，

由于其名称在本源含义上具有描述性但因在先使用而获得并增强了商标显著性，

从而成为应获得现《商标法》第三十二条保护的已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此类商标往往出现在游戏领域、影视节目等领域。

我国采取尼斯分类，该分类将全部商品和服务分为四十五个商品和服务类别。

由于其中一些商品和服务的载体同时包含著作权内容，因此存在着作品名称因实

际使用而成为商业标识的客观基础，此类商品和服务包含 9类的“计算机游戏

程序”、“音像制品”等，16类的“图书、期刊”、41类的“影视节目制作”、

“提供不可在下载的在线游戏程序”等等，此外也有关联的 28类部分商品和

42类部分服务。对于很多知名的游戏和影视节目而言，其名称在其本源含义上

是作品名称，因商业上的迅速成功而立即具备了商标的标识作用，即可成为《商

标法》所保护的已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比如曾收到司法保护的

影视作品名称标识“人在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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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第 2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的作品，如果作品名

称、作品中的角色名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在相关商品上容易

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特定联系，当事人以

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本款中的“在先权益”就是未注

册商标在涉及作品名称标识方面的具体体现。此类受保护标识元素众多，如金庸

的知名武侠小说名称和知名角色均属此列，知名动画片名称“黑猫警长”、“熊

出没”、“海底小纵队”等亦属于此类在先权利。

具体到游戏领域，一些游戏在推出之后立即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其名称随

即获得商标显著性而成为应受法律保护的在先权利，对于在后抢先申请注册的相

同或近似标识即具有排斥效果。权利人一方面可提出异议和无效，制止在后抢注

商标的申请注册，另一方面可寻求《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禁止该在后标识

的实际使用。比如“王者荣耀”即为此类应受法律保护的未注册商标，此类商标

不仅应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获得保护，当遭遇他人在不同类别商品上抢注的情况

时亦具有获得跨类保护的合理性因素。

第七、因为商品和服务规范性审查的严格标准而难以获得注册的商标。我国

在采取尼斯分类的同时，对商品或服务的名称规范性要求较为严格，导致一些原

本应获得注册的商标被驳回申请，但其实际使用却存在合理性基础，以下仅列举

三类情形。

1、商标包括指定商品的成分描述性元素，但指定该成分时会因商品不规范

而不予受理，或经补正更改为规范商品后遭遇驳回。如指定 25 类服装的

“ACTIVE CASHMERE”商标，申请时指定的商品表述包括“包含开司米成分

的服装”，由于该商品描述不符合规范性要求，申请人不得不在补正时删除了“包

含开司米成分的”，但删除后却遭遇到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的驳回，

理由是可能产生误导。这显然体现了商标申请制度与实践在此问题上难以自洽的

窘迫，真实地指定商品以避免驳回将因商品不规范而不予受理，而修改为规范商

品将直接导致该项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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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定 9类不同功能与用途的计算机程序与软件商品之上的商标难以共存

于商标注册簿，尽管实际共存完全不可能产生任何混淆。计算机软件可能包括不

同的功能与用途，网络游戏软件和汽车维修软件显然风马牛不相及，游戏公司实

际指定 9类游戏软件所申请的商标可能会与汽车公司指定 9类汽车维修软件的

商标存在冲突而长期无法注册。在美国，不限定功能与用途的计算机软件商品属

于不可接受的商品项目，且早有判例确认不同功能用途的软件商品不是类似商品。

3、某些宽泛概念的商品或服务名称阻挡了在后善意申请商标的注册。在某

些类别存在一些宽泛概念的商品或服务名称，它们所包含的商品或服务项目虽然

同属同一群组，但实际上毫无关联。如在 41类 4105群组内部存在宽泛概念的

服务名称“娱乐”，将各种类型的娱乐项目包括其中，但是具体的卡拉 OK经营

业者和从事手机游戏的经营业者完全不属于相同或关联的商业领域。如果卡拉

OK经营业者在注册商标时不仅指定“提供卡拉 OK服务”，同时指定宽泛的上

位概念服务名称“娱乐”，实际上是不合理地排除了游戏业者在完全不同的游戏

领域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权利，尽管这种商标共存根本不可能产生消费者混淆。

三、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内容与层级

我国《商标法》未明确将依据第三十二条后半段的“已经在先使用并有一定

影响”的未注册商标界定为一种权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以注册确

权为核心，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商标法》的首要目标。但考虑到未注册商标

存在与保护的重要意义，《商标法》对此亦未予回避，第三十二条后半段多年来

在保护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防范了诸多恶

意抢注的商标，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显然，《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规定的正是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权，

而绝非仅仅是在商标异议程序中制止在后相同和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抗辩。依

据该条款而对初审公告商标提出的商标异议也好，还是对于已注册商标提出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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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也好，都是对在后商标取得商标注册专用权的禁止资格。这种对抗注册的禁止

资格显然来源于法律权利本身而不是一种抗辩。实际上，多年以来，《商标法》

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相辅相成，实际上构建了对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法律

保护体系。任何可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主张权利以制止在后商标申

请和注册的标识，本身亦可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主张该标识已

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的名称、包装或装潢”，从而可制止在后申请商标在相同

或类似商品上的实际使用。

因应他人在注册之后对善意在先使用商标在原有范围内进行保护的需要，

《商标法》进一步在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了在先使用抗辩。该款规定，“商标

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前，他人已经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先于商标注册人

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

止该使用人在原使用范围内继续使用该商标，但可以要求其附加适当区别标识”。

此项规定使得商标在先使用权的保护范围更加完整。

综合我国《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和法律实践，商标在先

使用权的保护层级体现在如下方面：

1、 基于《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的在先使用抗辩

根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未注册商标在遭遇商标注册人侵权诉讼

时可以通过证明在先使用和基于该使用而产生的一定影响进行抗辩。需要证明两

点：一是早于注册人的商标申请日以及使用日以证明“在先”，二是需要证明因

为对商标的在先持续使用而在相关商品和服务领域具有了“一定影响”。在上述

两点均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可依据该条款在侵权诉讼中提出抗辩。未注册商标

权利人亦可在接到注册人的律师函后而未被起诉的合理期限内提出确认不侵权

诉讼，主张基于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商标。

2、基于《商标法》第三十二条而享有的禁止他人申请或注册商标的权利

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人可以针对他人

在后申请注册并已初审公告的商标向商标局提出异议以制止其注册，有权对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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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商标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宣告无效。该条款规定，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

册他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从法条文义来看，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

人还需要证明在后商标申请或注册人采取了不当手段，即是否在注册时具有侵害

他人在先权益的主观恶意。首先，这种恶意可以从证明在先商标使用在相关领域

的较高影响来予以推定，其次，如果在后申请或注册人本身即为本领域的同业竞

争者，则可直接认定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并具有的影响及于在后主体，从而得出

在后申请或注册人违背了公认的公平竞争原则而采取了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了

在先已使用商标。

3、基于《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而享有的禁止特定关系抢注商标的资格

《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

商标与他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与该他人具有前款规定

以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异

议的，不予注册。”该条款规定了因合同、业务等原因而知悉并抢注在先使用商

标的情形，也属于对在先使用商标的保护。根据该款规定而请求保护的在先商标

要求需要在国内有实际使用，但对知名度和影响并无特别要求，而以抢注人的“特

定关系”取而代之，实际是要求该已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之影响因特定关系而

及于抢注人即可，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基于商标使用以外

的合同、业务等原因致使诉争商标申请人明知在先商标；后者基于在先商标的使

用致使诉争商标申请人明知或应知在先商标。需要注意，依据该款禁止他人抢注

的在先商标，受限于知名度的要求，未必具有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

一款主张“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和装潢”而禁止抢注人实际使用商标的

资格。

4、基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所享有的未注册驰名商标所有人禁止他

人申请或注册商标的权利

由于某些原因，一些商标因注册障碍或其他原因而一时未注册成功，但在相

关领域内长期使用并因商业成功而成为未注册驰名商标。达到驰名状态的未注册

商标是显著性和知名度极高而应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获得的法律保护强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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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标。比如华润置地公司的“万象城”商标曾因暂时的注册障碍未能注册成功，

但因在商业地产领域的长期使用而积累了巨大的商誉而成为驰名商标，并在商标

无效案件中被认定为未注册驰名商标。

5、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享有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或服务

名称、包装或装潢

需要指出，满足上述《商标法》所规定的已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或者

为驰名商标）而获得保护的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

在特定联系。（一）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

或者近似的标识……”，可主张其标识已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或服务的名称、

包装或装潢，排斥他人于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相同或近似标识的实际使用。

由此可以确认，基于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及因实际使用而产生影响的高低

程度，未注册商标的在先使用权的权利内容依次包含：1、针对在后善意已注册

商标，可在原有范围内继续使用，但需附加区分性标识；2、针对在后抢注的申

请或注册商标，可提出商标异议与无效，制止该在后商标的注册；3、针对在后

商标的使用，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主张其标识已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或

服务的名称、包装和装潢，可享有制止在后商标使用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商标注册确权为核心的制度环境下，尽管商标在先使

用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但权利人仍可一方面通过《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

争法》寻求保护在先权利以制止在后抢注商标的注册或使用，另一方面积极寻求

商标注册以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这一更加稳固的权利。

国外对未注册商标先用权的保护也有不同类型。有学者如此总结，“综观世

界各国立法，商标法对在先使用进行考虑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或表现为增加注

册取得商标权模式的国家仍然不放弃使用取得商标权模式，而以使用为根据对在

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进行保护，如英国；或表现为原来采单一注册模式的国家增

加了使用取得商标权模式，并以此保护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如德国；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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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持注册取得商标权的单一制模式的国家认可商标在先使用产生注册优先权，

如巴西和葡萄牙。”1

四、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保护要件

无论依据新《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或第十三条第二款对他人在后申请

或注册商标的禁止性资格，还是依据该法第五十九条三款的抗辩权，抑或基于《反

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或服务名称、包装或装潢权，

均须满足相应条件，总结如下：

第一，使用出于“善意”，未侵害他人在先权益。善意使用商标而未对他人

在先合法权利有任何侵害，这是保护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前提。

第二、在先使用并产生的一定影响（或驰名状态）应当先于在后商标的注册

申请日或最早使用日。前者是指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后半段和第十三条第

二款而提出的异议和无效程序，后者则指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对在

后注册人的抗辩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对他人在后实际使用的侵权。

第三、商标相同或近似、商品相同或类似，从而有实际产生混淆并导致误认

的可能。在这一点上，无论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抑或对未注册商标在先使

用权的保护，其对标识的近似和商品或服务的类似要求都是相同的。

有学者提出，应将“合法使用”作为商标在先使用权保护的前提条件。笔者

认为，“合法使用”本身即为任何应受法律保护的商标在先使用权的题中应有之

义，无需特别予以强调。当我们说某商标被“非法使用”于指定商品或服务时，

往往指该等使用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要求。此时，需要识别“非法使用”行

为实施的主体并辨析标识使用的具体情况。

1 杜颖，《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保护论纲——兼评<商标法>第三次修订》，《法学家》2009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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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的风险及防范

尽管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应受法律保护，但在我国注册确权为核心的商标

保护制度背景下，未注册商标权权利人依然会因为商标未能获得核准注册而不享

有更强更稳定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未注册商标因其自身的缺陷而带来的潜在风险

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遭遇他人抢注而给经营带来的风险。比如“巴黎贝甜”商标因包含“巴

黎”而难以获得注册，但抢注者迂回采取了注册“芭黎贝甜”商标的抢注方式，

注册后干扰在先使用主体的正常经营。未注册商标权人应当密切监控商标注册簿，

及时对此类恶意注册商标采取异议、无效等措施，避免此类商标注册后对自身的

正常经营产生风险；还应时时注意收集自身使用证据，在显著性和知名度积累到

一定程度后继续尝试注册以最终取得注册商标专用权。

第二、跨类被他人抢注或侵权而导致商标淡化的风险。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

权的保护范围，一般以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为限。根据《商标法》第十三条，

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仅局限于相同及类似商品。与已注册驰名商标保护范围可

以跨类相比，未注册驰名商标长期处于保护上的劣势地位，在非类似商品上面临

因他人注册或使用而商标被弱化、贬损的现实风险。未注册商标权人应密切关注

此类商标的存在，注意侵权商品和自身商品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尝试克服注册障

碍，力图取得注册后消弭跨类遭侵权的风险。

第三、“一定影响”或知名度是未注册商标保护的保护要件，无影响即不产

生在先使用权，亦无保护正当性可言。“一定影响”需要未注册商标权人始终注

意积累使用证据以在案件中证明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产生的一定影响和知名度，

证据不足将直接影响案件的侵权定性与否与保护水平的高低。《商标法》第三十

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第一款对于标识保护的要

求是统一的，需要标识有“一定影响”。证明一定影响是未注册商标权利人的举

证义务，权利人需要时时留意保存并更新商标使用证据，在商标异议、无效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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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竞争的诉讼案件充分提交以证明一定影响的存在和在先使用权的成立和保

护的必要性。

第四、《商标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未注册商标先用权抗辩有先天的

缺陷，即不得不根据商标注册人的要求附加适当区分标识。该法律规定下的一定

影响是最低的层级，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抗辩，而在抗辩的情况下还不得不附加

其他区分标识。这一法律要求实际上是对未注册商标的标样形态提出了改变的要

求。该条款实际上充分体现了注册商标优位于未注册商标的权利强弱关系。

从以上未注册商标的缺陷和风险角度考虑，未注册商标权人一方面应充分积

累使用证据，证明法律保护要求的“一定影响”和知名度，另一方面应关注商标

审查标准和实践的变化，监测商标数据库和商品或服务市场，不断努力继续申请

商标以尝试最终成功注册商标，同时对在后申请注册或实际使用的商标及时提出

异议、无效或诉讼，以在案件中由商标主管机关认定在先使用权的成立，或由法

院认定有一定影响商品名称、包装、装潢权的成立。

六、小结

未注册商标具有存在和保护的多种合理因素，其对应的法律权利在《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后半段、第五十九条第三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

第一款得以体现。同业竞争者如果意图攀附该在先商标商誉，而在相同或类似商

品上申请注册或实际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未注册商标先用权人即可利用《商标

法》和《反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制止。只要请求保护商标满足了在先善意使用、

产生一定影响具有一定商誉、商标相同近似和商品相同类似等保护条件，就应当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其进行保护，从而有效制止他人在后意图据为己有及侵占商

誉的不当企图。未注册商标在先使用权与注册商标专用权相辅相承，其在我国商

标标识权利体系中应具有一席之地，受到法律的充分认可与有力保护。未注册商

标在先使用权因其自身缺陷相比注册商标专用权存在保护强度上的差距，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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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不断收集使用证据以证明“一定影响”和知名度，并在必要情况下继续申

请商标注册以最终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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